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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明市五华区教育体育局文件 
 

 

                                                                 

 

昆明市五华区考入高等院校贫困新生 

资助实施方案 

 

为认真组织开展好 2019 年考入高等院校贫困新生资助工作，

根据《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关于印发普通高校家庭经济困难

新生入学资助项目暂行管理办法>的通知》（教基金会〔2012〕

10 号）和《昆明市教育局关于印发<昆明市考入全日制普通高等

院校贫困新生政府资助管理办法>的通知》（昆教〔2012〕11号）、

《云南省教育厅关于做好 2016年云南省优秀贫困学子奖励计划

和精准资助有关工作的通知》（云教贷〔2016〕4 号）的要求，

结合我区实际，特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指导思想 

近年来，学生资助工作是各级党委政府关心、社会关注、群

众关切的“保民生、暖民心”工程。建立健全我区考入高等院校

贫困新生资助机制，在制度上保障不让一个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

而失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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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组织保障 

1、五华区学生资助管理中心负责全区资助工作的检查、指

导和监督，负责学籍在本地区内符合资助条件学生的上报、审批

和资金发放。 

2、各中学学生资助工作实行校长负责制，成立由校长任组

长的工作领导小组，选配专人负责此项工作，组成工作小组，制

定实施细则，严格评审标准，规范评审程序，按照公开、公平、

公正的原则完成初评初审工作，依据本方案开展资助工作。 

三、资助项目、申报条件及实施步骤 

项目一：考入全日制普通高等院校贫困新生政府资助(行装补助) 

1、资助对象： 

（1）、被全日制普通高等院校正式录取的家庭经济困难新生。 

（2）、学籍在五华区，户籍在昆明市应届毕业生。 

2、补助标准：省内院校录取的新生每生一次性给予交通行

装补助 500 元，生活补助 1000 元；省外院校录取的新生每生一

次性给予交通行装补助 1000 元，生活补助 1000元。 

   3、申请材料： 

（1）、昆明市考入全日制普通高等院校贫困新生政府资助申

请表（附件 1） 

（2）、高校录取通知书复印件 1份（验原件） 

（3）、家庭经济困难证明材料复印件 1份（验原件） 

（4）、申请人身份证复印件 1份（验原件） 

（5）、高中资助卡复印件 1份，如无，提供本人工商银行卡

复印件 1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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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申请程序： 

申请学生所在高中学校进行初审——初审合格学生填写申

请材料——学生取得录取通知书后将所有申请材料交至高中学

校复审——审核通过后学校统一编号汇总——报区教育局资助

中心再审——公示 5 日——公示无异议后由五华区学生资助管

理资助中心发放补助金至学生高中资助卡或工商银行卡。 

项目二：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普通高校家庭经济困难新生入

学资助项目（润雨计划） 

1、资助对象： 

（1）、被全日制普通高等院校正式录取的家庭经济困难新生。 

（2）、学籍在五华区应届毕业生。 

2、补助标准：省内院录取的新生每人一次性补助 500 元，

省外院校录取的新生每人一次性补助 1000元。  

3、申请材料： 

（1）、家庭经济困难大学新生入学资助项目申请表（附件 2） 

（2）、高校录取通知书复印件 1份（验原件） 

（3）、家庭经济困难证明材料复印件 1份（验原件） 

（4）、申请人身份证复印件 1份（验原件） 

（5）、高中资助卡复印件 1份，如无，提供本人工商银行卡

复印件 1 份。 

4、申报程序：同项目一 

项目三：云南省优秀贫困学子奖励计划 

1、资助对象： 

（1）、考入中央部委直属高校的优秀本科家庭经济困难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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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学籍在五华区，户籍在云南省的应届毕业生。 

（3）、免费师范生、免费军校生不在申请范围内。 

2、补助标准：5000 元/生/学年，在校学习期间连续获得奖

励。 

3、申请材料： 

（1）、云南省优秀贫困学子奖学金申请表（附件 1—4）原

件 1 份，复印件 1 份 

（2）、高等学校学生家庭情况调查表（附件 1—5）原件 1

份，复印件 1份 

（3）、高等学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申请表（附件 1—6）

原件 1份，复印件 1 份 

（4）、高校录取通知书复印件 2份（验原件） 

（5）、身份证复印件 2份 

（6）、户口簿上户主及学生本人复印件各 2份（验原件） 

（7）、其他证明贫困的材料复印件 2 份（验原件） 

（8）、高中资助卡复印件 2份，如无，提供本人工商银行卡

复印件 2 份 

4、申请程序： 

申请学生所在高中学校按照学生情况进行初审——初审合

格学生填写申请材料——学生取得录取通知书后将所有申请材

料交至高中学校审核——审核通过后学校统一编号汇总——学

生加入2019届优秀学子及建档QQ群——报区教育局资助中心复

审——公示 5 天无异议后上报市教育局资助中心再审——省级

审定——审核通过后由五华区学生资助管理资助中心按年度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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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补助金至学生高中资助卡或工商银行卡。 

项目四：建档立卡贫困户大学生学费奖励 

1、资助对象： 

（1）、考入一本院校的建档立卡贫困户子女。 

（2）、学籍在五华区，户籍在昆明市的应届毕业生。 

2、补助标准：5000 元/生/学年，学习期间连续获得。 

3、申请材料： 

（1）、《云南省普通高校建档立卡贫困户家庭经济困难学生

学费奖励申请表》（附件 2-4）原件 1 份，复印件 1 份 

（2）、《云南省在校学生家庭经济困难证明》（附件 2-5）原

件 1 份，复印件 1 份 

（3）、高校录取通知书复印件 2份（验原件） 

（4）、身份证复印件 2份 

（5）、户口簿上户主及学生本人复印件各 2份（验原件） 

（6）、建档立卡户凭证复印件 2份（验原件） 

（7）、高中资助卡复印件 2份，如无，提供本人工商银行卡

复印件 2 份 

4、申请程序：同项目三 

项目五：“直过民族”建档立卡贫困户大学生学费奖励 

1、资助对象： 

（1）、九个“直过民族”（指：独龙族、德昂族、基诺族、

怒族、布朗族、景颇族、傈僳族、拉枯族、仇族等 9个少数民族）

建档立卡贫困户子女。 

（2）、学籍在五华区，户籍在昆明市的应届毕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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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补助标准：在其专科或本科学习期间连续获得奖励。5000

元/生/学年。 

3、申请材料：同项目四 

4、申请程序：同项目三 

附加条件：项目三、四、五学生就读大学期间需按要求提交

每学年经校方认证的成绩凭据，如当年挂科两科以上的，或休学

的将取消资助资格。 

附加说明：以上五项资助项目不得同时申请，一名学生只能

申请一个资助项目，但可同时申请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 

项目六：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 

1、贷款对象：被全日制普通高校正式录取的本专科学生、

预科生。 

2、贷款金额：本专科学生每人每年申请贷款额度不超过

8000元，贷款期限为学制加 13年，最长不超过 20年。贷款学

生在读期间的贷款利息全部由财政贴息。 

3、申请材料： 

（1）、共同贷款人及贷款人身份证、户口册（原件、复印

件 1 份） 

（2）、录取通知书（原件、复印件 1 份 ） 

（3）、助学贷款申请表（1 份） 

4、申请程序： 

（1）、贷款的学生向高中学校提出预申请，未做预申请的

学生需到户籍所在县（市、区）的学生资助管理机构办理点签订

承诺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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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学生登陆国家开发银行助学贷款信息网网址：

www.csls.cdb.com.cn  ，请使用 IE 浏览器。注册用户，填写

助学贷款申请表，导出并打印申请表。 

（3）共同贷款人及贷款人共同到户籍所在县（市、区）的

学生资助管理机构办理。 

四、工作要求 

1、各校要高度重视，加大宣传力度，采取家长和学生喜闻

乐见的形式广为宣传，通过黑板报、宣传栏、宣传手册等多种形

式，组织召开校会、班会、家长会等专题会议，使家长和学生充

分了解受助条件、资助金额、申报程序及发放办法。确保每一位

学生都清楚资助政策。使资助政策家喻户晓、深入人心。 

2、各校严格按照各项资助项目要求进行评审，做好学生资

助资格审查工作，严把审核关，杜绝弄虚作假行为发生；要面向

社会公示，主动接受社会、群众监督。 

3、各校认真完成项目一～项目五的材料收集、初审、编号

及汇总工作。对通过初审的受助学生材料，按每个项目申请材料

顺序进行编号装订，要求学生纸质材料与汇总表顺序一致，同时

进行信息采集及验证工作。 

4、各校于每年 8月 28 日前将纸质材料及电子版材料上报区

学生资助中心。邮箱：2647212992@qq.com   联系人：朱文怡      

联系电话:64625930    

 

附件：1、五华区高等教育学生资助政策宣传材料 

2、昆明市考入全日制普通高等院校贫困新生政府资助(行

mailto:2647212992@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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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补助)申报材料 

3、润雨计划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普通高校家庭经济困难

新生入学资助项目（润雨计划）申报材料 

4、云南省优秀贫困学子奖励计划申报材料 

5、建档立卡贫困户大学生学费奖励申报材料 

6、“直过民族”建档立卡贫困户大学生学费奖励申报材料 

7、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申请材料 

                          

 

 

 

 

 

 

 

 

 

 

昆明市五华区教育体育局 

                                  2019年 6月 10日 

 

昆明市五华区教育体育局办公室            2019年 6月 10日印发 


